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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部份 

其 他 
部 份 

因   由 預    表 靈    訓 

一 燔
祭 

公的無 
殘疾者  －－ 

贖一般的罪 
爲親近神 

 

 

(約二17；來十5-7) 

獻己與主 
爲主而活 

二 
祭 

細面，油 
乳香＋鹽 

作記念 
的一把 

歸祭司 
食用 

爲初熟之果 
感  恩 

 

 

(太三17；十七5) 

生活聖潔 
榮耀神 

三 
祭 

公或母 
無殘疾者 

脂 油 
祭司獻 
者共享 

謝  恩 
還  願 

 

 

(西一20；羅五1) 

常存感恩 
親近神 

四 
祭 

公牛犢 
公母山羊 

脂 油  
贖無可補償 
之罪過 

 

 

(來九 26-28) 

當相信接 
受主救恩 

五
︱
六 祭 

無殘疾的 
羊羔等 

脂 油  
贖可以補償 
之罪過 

 

 

(西二13-14；彼前二24) 

時常省察 
認罪自潔 

一 1 耶和華從    中向摩西啓示這些祭禮(本來是從西乃山)。在四 20，26，31，35；

五 10，13，16，18；六7 重複出現的一句話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注意血祭有六程序：a)獻祭者-前來按手 

b)祭  司-宰殺灑血焚燒分吃 

獻與耶和華作馨香的火祭的是：   祭    祭   祭，   和    都不可吃

成爲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(三 17)。祭司   祭的火不可間斷(六 9，12，13)，

受膏時所獻的素祭【□可，□不可】吃(六 23)；贖罪祭的血與肉是    的，血

不可吃，凡男丁都要吃這肉(六 29)。贖愆祭也是      的(七 1)；平安祭可爲 
    、    或    獻的(七 15，16)。凡不潔者吃了平安祭的肉吃了脂

油吃了血的，那人必       (七 20，21，25，27)。   祭和   祭是

給祭司作永得的分(七 30，32)。 

學員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華神學號：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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